
1、如果销售人员向你承诺收益，那么就要引起重视，尽
量取得对方的书面承诺，或在双录中予以固定。

2、当销售人员提示你提前退保有损失时，请关注损失的
比例。这一点要特别关注，不同产品的损失比例是不一样的，
有不少产品第二年退保，拿回的保费连第一年交进去的10%都
不到。关于保险退保后可以拿回多少，市民一定要关注现金价
值，现金价值就是你以后退保时可以拿回的钱。尤其是对于现

金价值较低的产品，一定要做到心里有数。
3、保险责任简单明了、除外责任较少的产品，推荐购

买。以意外险为例，专门的意外险会比一般意外险的赔付条件
更苛刻。也就是说，前置条件越多的产品不如前置条件少的产
品。如保险条款中指出战争不赔、酗酒不赔、行车没有驾驶证
不赔、亲人对你造成的伤害不赔等，像类似的除外责任越少，
那么，这一份保险的保障程度会越好。

这些人身险销售中的“坑”，“双录”中要多个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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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明年1月1日开始，市民在购买保险期间
超过 1年的人身保险时，与以往会有些不
同：保险销售人员会打开手机录音录像（即
双录），甚至跟你同框出镜，就保险销售过程
的关键环节进行拍摄记录。

“双录”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市民的时间成
本，但是，要特别提醒的是，这是市民维护
自身权益的有效手段，一定要认真对待，切
不可敷衍了事，因为这些视频内容将作为今
后你维权的证据。

买保险期间超一年
人身险需“双录”

近年来，在销售保险产品过程中，部分保险业务
员以银行理财的名义宣传销售保险产品，介绍产品时
夸大保险责任、不如实告知免费条款、退保损失等，
这些保险销售乱象偏离了保险本源，侵犯了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为规范保险销售行为，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
益，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今年6、7月份，宁波银
保监局在行业调研座谈基础上，借鉴大连、江苏等经
验，就深入推进人身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进行研
究和分析，牵头起草了《关于深入推进人身保险销售
行为可回溯管理的通知》，明确除电话销售业务和互联
网保险业务外，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向自然人销
售保险期间超过一年的人身保险产品时，应在取得投
保人同意后，对销售过程关键环节以现场同步录音录
像的方式予以记录。

事实上，几年前，保险业内就对部分险种、部分
年龄段投保人的销售过程实行“双录”。2017年6月和
10月，原中国保监会先后印发《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
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17]54号）、《关于落实〈保
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 有关事项的通
知 》（保监消保[2017]265号），明确要求对两类保险
销售情形的销售过程关键环节以现场同步录音录像的
方式予以记录：一是，保险兼业代理机构销售保险期
间超过一年的人身保险产品；二是，兼业代理机构以
外的其他销售渠道销售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或向60周岁
（含）以上年龄的投保人销售保险期间超过一年的人身
保险产品。

“从监管实践来看，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的实
施对于减少销售纠纷和投诉，规范保险销售行为作用
明显。”宁波银保监局人身保险监管处相关负责人说，
全面实施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将进一步管控保险行业
销售误导风险，规范保险销售行为，让销售人员明明
白白讲保险，让市民清清楚楚买保险。

“双录”要“录”哪些内容？
为更好地推进宁波保险机构的“双录”工作更加规范有

效的落地，宁波银保监局结合宁波保险市场实际，制定了
《宁波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规范指引》，要求保险公司、
保险专业中介机构通过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采集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的方式，记录和保存保险销售过程关键关节，实现
销售行为可回访、重要信息科查询、问题责任可确认。

今年10月开始，我市保险机构陆续对保险销售过程现场
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进行试运行。

记者注意到，根据以上的指引要求，“双录”过程中至少
需要包含多项关键环节。如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出示有效身份
证明，投保提示书、产品条款、产品说明书、免除保险人责
任条款的书面说明等。

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告知投
保人所购买的产品为保险产品 ，以及承保保险机构名称、
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缴费方式、缴费金额、缴费期间、保
险期间和犹豫期后退保损失风险等。

保险销售从业人员销售人身保险新型产品，应出示产品
说明书，并明确说明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销售健康保险产
品，应明确说明保险合同观察期的起算时间及对投保人权益
的影响、合同指定医疗机构、续保条件和医疗费用补偿原则
等。

录制投保人签署投保单、投保提示书、免除保险人责任
条款的书面说明等相关文件；投保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的，还
应抄录投保单风险提示语句等。

此外，投保人还应对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的说明告知内容
做出明确肯定答复。

指引还指出，保险机构需对存储的录音录像资料严格管
理，不可人为更改、涂抹或删除，不得外泄和擅自复制，严
禁将资料用作其他商业用途。视听资料保管期限自保险合同
终止之日起计算，保管期限不得少于10年。如遇消费者投
诉、法律诉讼等纠纷，还应至少保存至纠纷结束后2年。

一次完整的“双录”最快需7分钟
由于“双录”内容必须涉及以上关键环节，这也给投保的

市民带来的一定的时间成本。鉴于此，我市保险公司通过对销
售人员培训、系统开发等方式来提升效率，缩减“双录”时
间。

根据目前的测算，一般而言，保险销售从业员进行一次
完整的“双录”，需要花费20分钟左右的时间，当然，这一
时间跟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的个人素质、保险公司的技术配置
有密切关系。如我市某公司专门开发了“双录”系统，全程
可通过“语音播报”朗读双录文件要求的示范用语，通过

“投屏展示”让市民清楚地看到保险条款等书面资料，根据他
们测算，一次“双录”花费的时间为7分钟至12分钟。

市民在“双录”中一定要真实还原
要提醒市民的是，双录是用来维护自身保险权益的一种有

效方式，在双录过程中一定要如实反映。市民在做“双录”
时，千万不要摆拍或者根据销售人员的提醒敷衍了事，一旦后
期进行维权，就将陷入被动局面。如果对自己购买的保险有任
何疑问，都可以在“双录”过程中提出，销售人员有义务对市
民的疑问进行解释。而销售人员必须如实回答，一旦发现有虚
假事实的捏造，保险公司和销售人员都将承担法律后果。

此外，市民要明白的是，明年开始，保险公司销售一年
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如果没有进行“双录”，那就涉嫌违
法违规，对于没有进行“双录”的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产
品，市民也应该谨慎购买。

还要注意的一点是，在“双录”过程中，如果保险销售
人员的话术与保险条款内容有冲突，最好让其以书面形式予
以确认。

市民明年买
保险期间

超1年人身险
需“双录”

这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手段，

一定要真实还原，不要敷衍了事
记者 徐文燕


